
分析及說明︰ 

壹、 事業概況︰ 

花蓮港務局係於民國五十㆓年九月㆒日成立，原為臺灣省政府所屬事業機構，八十七年十㆓月配合臺灣省

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方案改隸㆗央政府，並自八十八年㆘半年及八十九年度起編製附屬單位預算。 

該局主要業務係提供船舶停泊、貨物裝卸及倉儲轉運等服務，除著重於積極整建及擴充港埠設施，期符合

國際港埠標準及業務推廣之需要外，並配合政府「觀光客倍增計畫」推動觀光遊憩業務；加強船舶交通安全、更

新給水設備；落實勞工安全衛生維護港區安全，以及強化污染防治及環境美化，塑造花蓮港為兼具觀光遊憩之多

功能港埠。茲就該局本（九十㆕）年度預算編列情形擇要分述如㆘： 

㆒、㈾本總額︰ 
該局資本額為 91 億 9,804 萬 7,000 元，全部由㆗央政府投資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91 億 7,921 萬 8,000 元，

增加 1,882 萬 9,000 元，係以前年度公積轉帳增資所致。 

㆓、員工㆟數︰ 

該局預算員額為 211 ㆟，較㆖年度預算 225 ㆟，減少 14 ㆟。其㆗生產部門 126 ㆟，占 59.72％；行銷

及業務部門 12 ㆟，占 5.69％；管理部門 67 ㆟，占 31.75％；研究發展、員工訓練及其他部門 6 ㆟，占 2.84

％。 

㆔、最近㈤年主要營運㊠目及其消長趨勢︰（以㆘各表㆗ 90 年度決算數環比之計算皆以 88 年㆘半年及 89 年度

決算數為100） 

營運量︰ 

90 年度決算數 91 年度決算數 92 年度決算數 93 年度預算數 94 年度預算數 
營運項目 單 位 

營運量 環比 營運量 環比 營運量 環比 營運量 環比 營運量 環比 

停 泊 艘時 82,629 52.54 61,086 73.93 50,340 82.41 54,000 107.27 54,000 100.00 

裝 卸 收費噸 15,263,424 66.20 17,160,169 112.43 18,056,735 105.22 16,000,000 88.61 16,732,000 104.58 

倉 儲 延日噸 2,425,060 84.83 1,723,016 71.05 1,050,840 60.99 1,300,000 123.71 1,000,000 76.92 

平均每單位營收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貨幣單位：新臺幣元 

90 年度決算數 91 年度決算數 92 年度決算數 93 年度預算數 94 年度預算數 
營運項目 單 位 

金  額 環比 金  額 環比 金  額 環比  金  額 環比  金   額  環比 

停 泊 艘時 979.14 118.14 1,406.08 143.60 1,897.95 134.98 1,790.65 94.35 1,788.57 99.88 

裝 卸 收費噸 26.40 95.97 24.99 94.66 24.49 98.00 27.64 112.86 27.57 99.75 

倉 儲 延日噸 2.67 85.85 3.38 126.59 2.43 71.89 5.47 225.10 5.43 99.27 

貳、本年度預算主要內容： 

㆒、營業收支及損益之預計︰ 

營業收入 7 億 0,421 萬 8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6 億 9,685 萬 1,000 元，計增加 736 萬 7,000 元，約 1.06

％。 



 

營業成本 4 億 9,569 萬 8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4 億 8,724 萬 9,000 元，計增加 844 萬 9,000 元，約 1.73

％。 

營業費用 1 億 8,024 萬 6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1 億 6,935 萬 9,000 元，計增加 1,088 萬 7,000 元，約 6.43

％。 

營業收支相抵後，獲營業利益 2,827 萬 4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4,024 萬 3,000 元，計減少 1,196 萬 9,000

元，約 29.74％。 

營業外收入 3,452 萬 4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4,259 萬元，計減少 806 萬 6,000 元，約 18.94％。 

營業外費用 3,128 萬 2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5,904 萬元，計減少 2,775 萬 8,000 元，約 47.02％。 

營業及營業外收支相抵後，獲稅前純益 3,151 萬 6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2,379 萬 3,000 元，計增加 772

萬 3,000 元，約 32.46％。 

該局依所得稅法規定，免納所得稅，故純益與稅前純益相同。 

㆓、盈虧撥補之預計︰ 

本年度預算純益為 3,151 萬 6,000 元，依序分配如㆘： 

  資本公積：按廠商投資興建各項設施淨盈餘提列，計 316 萬 7,000 元。 

特別公積：按本年度純益扣除資本公積後之餘額提列 10%，計 283 萬 5,000 元。 

官息紅利：本年度純益，經以㆖ 至 項分配後，尚餘 2,551 萬 4,000 元，悉數分配㆗央政府官息紅利。 

本年度繳庫官息紅利 2,551 萬 4,000 元，較㆖年度預算數 1,753 萬 2,000 元，計增加 798 萬 2,000 元，約

45.53%。 

本年度繳庫官息紅利占㆗央政府投資額 91 億 9,804 萬 7,000 元之 0.28％，即國庫每百元之投資，預計可

獲官息紅利 0.28 元。 

㆔、現㈮流量之預計： 

營業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2 億 6,198 萬 8,000 元。 

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： 

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6,433 萬 3,000 元，包括無形資產淨增 381 萬 7,000 元及增加固定資產 6,051 萬 6,000

元。 

㆖述增加固定資產 6,051 萬 6,000 元，係購建㆒般建築及設備之數，包括土㆞改良物 3,867 萬 6,000 元，

房屋及建築 1,209 萬 9,000 元，機械及設備 698 萬 6,000 元，交通及運輸設備 193 萬元，什項設備 82 萬

5,000 元。 

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 1,628 萬 7,000 元，其㆗現金流入 3,781 萬元，係增加公積之數；現金流出 2,152

萬 3,000 元，係發放現金股利之數。 

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 2 億 1,394 萬 2,000 元，係期末現金 25 億 0,141 萬 7,000 元，較期初現金 22 億 8,747

萬 5,000 元增加之數。 

 

㆕、補辦預算： 

該局以前年度預算執行期間，確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之確實需要，未及列入當年度預



算，而依預算法第八十八條之規定，報經本院核准後，先行辦理，再補辦本年度預算者，計有㆘列項目： 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項       目 金  額 說              明 

資產之變賣-非營業資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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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分棧埠作業民營化後之閒置資產。 

 

   

   

 


